
合同编号:sXCDC-⒛⒛-480

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

结麻所检测耗材及试剂 (包 2》 供货

合同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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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 (采购方):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

乙方 (供货方):陕西信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(以下简称甲方)所需货物,按照程序组织招标确定

陕西信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乙方)为 中标人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中标人响

应文件经甲、乙双方协商,达成如下条款。

一、提供产品:

企  ■

吼

序

号
货物名称 规格型号 制造商名称

单

位 数量
单价
(元 )

总价
(元 )

分枝杆菌药敏

罗氏培养基
7ml/支 ,15支/套

珠海贝索生

物技术有限

公司

套 993 150,00 148950,00

2
结核分枝杆菌

药敏试剂盒

1测试/%孔板 ,

10测试 /盒

珠海贝索生

物技术有限

公司

测

试
2285 135,00 308475.00

3 样本稀释液

NALC法痰消化

液 ,

4× 100n11

珠海贝索生

物技术有限

公司

套 10 330,00 3300.00

4

结核分枝杆菌

液体药敏试剂

(荧光法)

20测试 /支 ,

药敏添加剂为

16ml/支

珠海贝索生

物技术有限

公司

套 20 600.00 12000,00

5

分枝杆菌液体

培养管

7ml/支 ,100支

/盒

珠海贝索生

物技术有限

公司

盒 5 3500.00 17500.00

分枝杆茵培养

添加剂

营荞剂:15ml/

瓶 xl瓶 ;

抗菌剂:0.06g/

瓶 xl瓶

珠海贝索生

物技术有限

公司

套 5 1500.00 7500。00

总价 (元 ) (大写):肆拾玖万柒仟柒佰贰拾伍元整 (小写:￥49刀 25。OO)



二、合同价款

(一 )合 同价款包括:货物费、运输费、装卸、检测验收、培训、技术服务及

其它全部费用。

(二 )不受市场价格变化因素的影响。

三、款项结箅

(一)合 同总价为人民币 ⒆ 7725。 OO元 。分 2次支付,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

总额 95%,人民币 472838.75元 ;甲方收到全部产品后支付合同总额 弼 ,人 民币

24886.25元 。乙方提供发票,甲方根据相关财务要求结算。

(二 )支付方式:银行转账

(三 )乙方账户信息 :

单位名称:陕西信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。

纳税人识别号:91610136MAB11YTDm。

地址:陕西省西安市沪灞生态区沪河东路以东金茂九路以西龙湖新壹城 2

幢 1单元 9层 10918号房。

电话:151917OB430。

开户行: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东大街支行。

贝艮乓劳: 3700020209200227585。

四、质量保证期

(一 )从发货之日起一个月内完成验收,验收之日起质保 12个月。

配置:Ξ∶f营蛋首詈穿薹ΙF营:∶雪:蚤缶〖量茗I勇i蘑篥雪查     迎|
佳运行状态。具有良好的外观,适合安装场所的使用。

(三 )乙方为甲方提供的货物须为原厂生产最新批次产品,如果乙方提供产

品非原厂生产最新批次产品,一经查实,甲 方有权要求乙方免费更换符合相应技

一曳



术参数所要求的产品,一切经济损失由乙方全部承担。

(四 )货物自签收之日起 30个 自然日内出现质量问题,乙方须为甲方免费更

换同型号的全新产品。

五、产品安装、培训和服务

(一 )在 甲方收货后3O日 内乙方配合甲方完成调试和培训。

(二 )售后服务要求 :

1.质保期内免费校准及出报告。

2.故障报修后乙方应在 2小时响应,⒛ 小时到场,提供 365天、7屮24小时

的服务热线,方便甲方相关人员进行咨询。为不影响甲方正常工作,乙方在 30

个日历日内免费更换相应数量替代产品,确保正常使用。若 10个 日历日后仍未

彻底解决问题,乙方应支付赔偿费,赔偿费按日计算,每 日赔偿费按该设备日平

均收入的 m%计算。

3.甲方相关人员在使用乙方提供的产品中,若出现因产品问题导致的人员损

伤、财产损失,乙方及生产厂商应承担全部责任。

4,其他售后服务详见厂家售后承诺书。

六、交货与验收

(一 )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 30日 历日内,产 品由乙方按照甲方需求送达甲

方指定地点。在乙方和甲方相关负责人双方同时

确认产地、规格、型号和数量。验收合格后,填 :

△
逾最终

l查I:;胥弩Ⅰ￡￡[晷吾蚤F营l[;∶￡〖1扌銎詈;日后管理。      s
七、不可抗力的处理

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 (自 然灾害、如台风、洪水;政府行为等)不能履行合同的,

应及时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。不可抗力事件延续七天以上 ,



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,确定是否继续执行合同。

八、争议处理

所有与协议及协议执行有关的争议将通过双方友好协商解决,如果不能

通过友好协商解决,则将该争议提交甲方所在地法院处理。

九、其他

(一 )本协议壹式伍份,甲方执肆份,乙方执壹份,自 双方签字盖章之

日起生效。本协议列出的附件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,与本协议具有

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(二 )对本协议条款的任何修改、变更或增减,须经甲乙双方当事人协

商一致,形成书面文件,成为本协议的补充文件,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(三 )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当事人另行通过协商解决。

甲方 : 陕西省疾 乙方:陕

法定代表人 ( 法定代表人 (签字):

或委托代理人 (签字 )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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